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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08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獨輪車休閒夏令營實施計畫 

一、 目的：為協助特教孩子利用獨輪車訓練活動，鍛鍊平衡及神經反射能力，增進體適能與

腦部發育，提升注意力及情緒管理能力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： 

(一)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(二) 承辦單位：金龍國小、新店國小、後埔國小、樂利國小、五華國小。 

三、 參加對象與名額：具有鑑輔會證明、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之國小(中、高年級)、國中及高

中職學生，每場 20 名。倘報名人數未滿 6人，該場次將取消辦理。 

四、 活動時間地點： 

場次 日期 時間 學校 備註 

A 109年 7月 15日-7月 21日 9:00-12:00 金龍國小 7/15、16、17、20、21日 

B 109年 7月 20日-7月 24日 13:00-16:00 新店國小  

C 109年 7月 27日-7月 31日 09:00-12:00 後埔國小  

D 109年 7月 27日-7月 31日 13:00-16:00 樂利國小  

E 109年 8月 24日-8月 28日 13:00-16:00 五華國小  

五、 師資：臺灣戲曲學院黃鼎鈞教練及助理教師 2 名。 

六、 報名方式：每人限報名 1 場次，109 年 6 月 8 日(星期一)至 109 年 6 月 23 日(星期二)下午

5 點前將報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傳真至金龍國小分區特教資源中心(Fax: 2692-3408)，傳

真後請電話(02-26959941 分機 243 麥組長)確認。 

七、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，錄取名單將於 109 年 6 月 30 日(星期二)前公告本市特教資訊網

（https://www.sec.ntpc.edu.tw/）最新消息處。 

八、 注意事項: 

(一) 參加學員需由家長負責每日接送。 

(二) 上課須全程戴頭盔或安全帽(需自備)。 

九、 承辦人員依據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敍獎處理原則」及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

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，附表敘獎項目二（二）辦理敘獎，承辦學校工作人員嘉獎

1 次以 3 人為限，含主辦人 1 人嘉獎 2 次。 

十、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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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獨輪車休閒夏令營報名表 

學生姓名 
 

學校 
 

年級 
 

身分證字號 
 

生日 
 

聯絡人 
 

緊急聯絡電話 

家用電話： 

 

手機： 

通訊地址 

 

報名 

梯次 

（每人限勾選一梯） 

□ A 場次 金龍國小 109年 7月 15日-7月 21日 9:00-12:00 

□ B 場次 新店國小 109年 7月 20日-7月 24日 13:00-16:00 

□ C 場次 後埔國小 109年 7月 27日-7月 31日 9:00-12:00 

□ D 場次 樂利國小 109年 7月 27日-7月 31日 13:00-16:00 

□ E 場次 五華國小 109年 8月 24日-8月 28日 13:00-16:00 

身高 
 

體重 
 

特教資格證明 

及 

相關診斷 

□鑑輔會，鑑定文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格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身障證明或手冊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檢附影本) 

□無 

備註 

注意事項說明（生理狀況、情緒問題等…）: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★每人限報名 1場次，109年 6月 8日(星期一)至 109年 6月 23日(星期二)下午 5點前將報名

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傳真至金龍國小分區特教資源中心(Fax: 2692-3408)，傳真後請電話

(02-26959941分機 243 麥組長)確認。名額有限額滿為止，錄取名單將於 109年 6月 30日(星

期二)前公告本市特教資訊網（https://www.sec.ntpc.edu.tw/）最新消息處。 


